
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及其影响因素

一、 引 言

近年来，我国曾发生过多起水环境突发事件，特别是2014年4-5月接连发生的兰州、武汉、靖江

饮用水危机，以及2013年7月广西贺江的水体重金属污染；2007年5月的太湖蓝藻事件；2005年11月
的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等，这些重大的水环境污染都造成了很大社会反响，加剧了人们对城市饮

用水安全的担忧。水环境污染不仅给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威胁了人们的身心健康、

社会和谐稳定，更重要的是在风险危机发生后还或多或少伴有一种“污名化”的现象，即与危险相关

联的物品、人员、机构、环境乃至制度文化等都被打上了“有害”的标识，警示其他人加以排斥[1]。尽管

经历了水危机事件的人们从事件中学会了应对技巧和经验，以后碰到类似情况可以不再恐慌，但水

污染问题不彻底解决，人们对饮用水安全的担忧就会长期存在，即在心理上产生反感和排斥，甚至采

取具体的行动，这种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反映了事件的后续心理影响。

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

污名化现象及其影响因素

宋红玉 沈菊琴

内容提要 本文以太湖蓝藻事件线索，考察了无锡市民对水环境污染的态度，检验了

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市民对太湖蓝藻事件后的

环境变化是向好的，即污名化现象总体水平较低，而个体的年龄、婚姻状况和月收入，对相

关知识了解程度、环保态度和环保行动，个体风险感知水平、个体对事件的归因，政府危机

处理能力、日常工作能力及蓝藻治理措施，以及事件对个体居住环境的影响均对水环境突

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等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 污名 污名化 水环境突发事件 风险感知 事件归因

宋红玉，扬州大学商学院讲师 225009

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98

沈菊琴，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 210098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8DSH031）；扬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206510281）阶段性

成果。

[1]张乐、童星：《污名化：对突发事件后果的一种深度解析》，〔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6期。

-- 94



社会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6 期

正式提出污名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Goffman（1963）[1]，他将污名定义为人际交往中一种“令人

大大丢脸”的特征，这种“受损的身份”使个体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进而

遭受排斥、受到不公正对待，这一过程被称为污名化（stigmatization）。Link和Phelan（2001）[2]又将污名

化过程进一步分解为贴标签、刻板印象、隔离、地位丧失和歧视等5个相互关联的元素。此后，研究者

们又逐渐区分出不同的污名类型，如艾滋病、精神病等疾病污名，以及同性恋、种族污名等。在国内，

学界除了关心上述类型外，还把触角延伸到农民工、流动人口、留守儿童的身份污名，以及组织污名、

行业污名、工程污名等方面。将污名与突发事件联系起来主要是因为污名与风险有关。Gregory，Fly⁃
nn和Slovic（1995）[3]在“技术的污名”一文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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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人们的身体健康，突发事件还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这种负面影响除了会波及事发地本身，还

易形成对地域的污名化。下面我们以太湖蓝藻事件为例，对水污染事件的直接影响者，即当地民众

和事件的间接影响者，即其他地区民众两个群体角度进行分析。

一般来说，当地民众对地域的污名化表现为：（1）事件发生当时由于自来水有腥臭味无法正常使

用，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有条件的市民会选择逃离事发区，以直接避开水危机的影响；（2）
事件过后，民众认识到水污染治理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情，每年春夏之交太湖蓝藻仍会不同程

度暴发，从而对居民的生存环境、食品安全产生影响，因此萌生离开事发地去别处生活的想法。由此

可看出，当地民众居住环境的改变与否是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污名化现象产生的缘由之一。

就其他地区的民众来说，对地域的污名化主要表现为对该地区的排斥，并对旅游业产生影响：

（1）事件发生当时该地区的旅游业受到严重影响；（2）由于事件的发生使其他地区民众对无锡及太湖

区域形成不良印象，而且公众认为蓝藻治理是一个长期过程，蓝藻的存在影响了太湖的观赏价值，从

而不选择到该地区旅游，这对当地旅游业会产生长期影响；（3）蓝藻每年仍要不同程度暴发，不仅影

响太湖的水质，而且发出的腥臭味影响周边空气质量，这对当地旅游业会造成季节性的影响。

三、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污名化现象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一）研究假设与数据基础 为了进一步论证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存在污名化现象的原因，我

们根据理论分析设置个体风险感知水平、个体对事件的归因、政府作为以及事件对居住环境的影响

等4个方面为主要观察点，加上个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相关知识及环保意识方面的特征，将水环境

突发事件后果中污名化现象的影响因素概括为6个方面，同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有显著影响；

假设H2：个体具备的相关知识和环保意识对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有显著影响；

假设H3：个体的风险感知水平对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有显著影响；

假设H4：事件的归因对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有显著影响；

假设H5：政府作为对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有显著影响；

假设H6：居住环境的改变对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有显著影响。

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对苏锡常地区社会影响计量研究”的问卷调查

数据为基础，从经历太湖蓝藻事件的无锡市民角度来研究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及其

影响因素。调查于2010年8月展开，针对经历过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年龄在18-70岁之间无锡市

区居民，采取街道-居民委员会-居民三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计发放 8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556份：男性占 49.5%，女性占 50.5%；已婚（包括有配偶、离婚和丧偶）占 67.1%，未婚占 32.9%。其余

情况见表1所示。与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发现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1 样本分布情况

所属地区
所占比例/%

年龄
所占比例/%

学历
所占比例/%
个人月收入
所占比例/%

崇安
7.7

18-19
3.4

小学以下
0.2

1000元以下
12.2

北塘
16.0

20-29
35.4
小学
0.7

1000-1999
27.5

南长
13.8

30-39
32.2
初中
8.5

2000-2999
23.4

40-49
16.9
高中
18.2

3000-3999
16.0

50-59
9.7
大专
28.8

4000-5999
10.8

锡山
14.6

60-69
2.2
本科
34.0

6000-7999
7.2

惠山
12.2
70
0.2
硕士
9.7

8000-9999
1.8

博士
0

10000元以上
1.1

滨湖（含新区）
35.6

（二）因子分析及变量的设立 本研究采用SPSS17.0进行所有的统计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法确定

因变量及部分自变量，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考察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检验前面的假设。

1. 调查问卷及因子分析结果。调查问卷除了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的基本信息外，还包括理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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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及研究假设中提到的其他方面内容。

（1）个体相关知识及环保意识。它涉及个体对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它包括：“蓝藻暴发时，您对

蓝藻及其危害了解吗？”、“太湖蓝藻事件发生后，您对水环境污染等方面的信息了解得多吗？”，采用

五级李克特量表，从“很不了解”到“很了解”分 5个等级分别赋予 1-5的分值；还涉及个体的环保意

识，它包括：“您对生活中循环用水的态度怎样？”、“您对绿色食品的态度如何？”、“您是否注意到日常

清洁用品的含磷情况？”、“太湖蓝藻事件发生后，您是否积极主动地反映有关水环境的信息？”、“太湖

蓝藻事件发生后，您是否参加过公共环保活动？”、“太湖蓝藻事件发生后，您发现企业或他人有污染现

象或行为时会如何？”，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从“很不赞同/绝不购买/从不注意/很不积极/从不参加/不
闻不问”到“很赞同/极力推荐/很注意/很积极/主动参加/极力制止”，分5个等级分别赋予1-5的分值。

考虑到这两部分内容可能相关，因此，放在一起做因子分析。①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KMO
值 0.769，Bartlett检验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 0.000，小于 0.1%，适合做因子分析；②根据特征值大

于1的原则得到3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9.229%，其中第1个因子在相关知识了解程度的题项

上载荷较高，第2和第3个因子分别在环保意识的前3个题项和后3个题项上载荷较高，据此将3个因

子分别命名为：F1相关知识了解程度、F2环保态度、F3环保行动；③因子的信度检验：cronbach alpha
值0.685，说明信度可以接受。

（2）个体风险感知水平。一般认为，个体感知的风险越大，负面情绪持续的时间可能越长，而且

水危机过后民众的环境及食品安全感仍可能受到影响，因此通过询问“您在蓝藻事件发生期间产生

的负面情绪持续了多久？”来考察个体的风险感知水平，选项分为没有、1-2天、一个星期、蓝藻暴发的

半个月内、蓝藻过后的半年内和一直存在6个层次，分别赋予1-6的分值。

（3）事件归因。通过询问“您是否认为政府部门应对太湖蓝藻事件负全责？”来考察个体对事件

的归因，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5个等级分别赋予1-5的分值。

（4）政府作为。相关问题包括：太湖蓝藻事件发生期间，“您对当时政府稳定纯净水供应、价格的

执行力度满意吗？”、“政府是否及时提供健康食品及饮用水？”、“政府采取的治安保障措施是否到

位？”、“您对政府的有关政策满意吗？”、“您对政府机构办事效率满意吗？”、“您对无锡卫生保健工作

满意吗？”，以及太湖蓝藻事件发生后，“您对政府关闭小化工厂的执行力度满意吗？”、“您对政府拆除

水上餐饮船舶的执行力度满意吗？”，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从“很不满意/很不及时/很不到位”到“很

满意/很及时/很到位”分5个等级分别赋予1-5的分值。

对上述内容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出的结果为：①KMO值0.811，Bartlett检验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概

率0.000，小于0.1%，很适合做因子分析；②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得到3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

为80.738%，3个因子分别在前3个题项、中3个题项和后2个题项上载荷较高，据此命名为：F1政府危

机处理能力、F2政府日常工作能力、F3政府蓝藻治理能力；③因子的信度检验：cronbach alpha值
0.854，说明信度较好。

（5）事件对居住环境的影响。通过询问“太湖蓝藻暴发后直至现在，您周围的生活环境是否改

变？”来考察事件对个体居住环境造成的影响，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从“变得更差”到“变得更好”分5
个等级分别赋予1-5的分值。

（6）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根据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主要表

现为对自来水等事物的污名化、对当地政府的污名化以及对涉事区域的污名化三个方面。考虑到水

是生命之源，长期不使用自来水不现实，因此通过询问“您对恢复后的自来水水质满意吗？”来考察个

体对自来水的满意度，以此衡量对自来水的污名化，通过询问“您对政府治理太湖水污染有信心吗？”

来考察对当地政府的污名化，通过询问“您现在是否有离开无锡去别处生活的想法？”来考察对地域

的污名化。上述问题均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形式，从“很满意/很有信心/很不想离开”到“很不满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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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信心/很想离开”分5个等级分别赋予1-5的分值。

对这部分内容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出的结果是：①KMO值0.574，Bartlett检验卡方统计值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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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根据表 4，F（15，
540）=34.163，P=0.000<0.1%，说明总

体回归方程统计显著。

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

明，除了性别X1、所属地区X4和受教育

年限X53个变量没有通过检验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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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立预警系统可以促进人们调整生产、生活行为方式，或者在环境威胁发生之前采取措施加以控

制[1]。然而，在日常管理中，我们的水环境监测系统存在着为监测而监测、缺乏预警机制等方面的问

题，从而使得人们在面对水环境突发事件时感到措手不及。正如太湖蓝藻事件，应该说，太湖流域的

蓝藻危害由来已久，蓝藻暴发对于当地政府和民众来说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事件的发生仍然给居民

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影响，并产生一定的污名化后果。因此，在水环境突发事件的事前管理中，应

建立完善的水环境监测和预警系统，同时，还要及时发布相关的监测和预警信息，使人们能尽早了解

水环境方面的信息，做到心中有数，从容应对危机，减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

（二）建立统一高效的水污染治理机制 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水污染问题上并不是没有治污，

只是治污赶不上排污，及地方政府各自为政，难以形成有序、统一的水环境治理和保护体制[1]。由于

水污染的治理有流域性特征，因此，“各扫门前雪”式的水污染治理方式对水环境的治理来说只是治

标而不治本，从而影响水污染治理的效果，导致水环境突发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

有学者认为，流域跨界水污染的治理必须进行地方政府之间的通力合作，其中，制度创新是关

键，我们必须从制度环境、组织安排和合作规则全方位着手，在政治层面建立全局利益观和科学的地

方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在管理层面建立权威的流域协调机构、信任机制和协调机制；在法制层面完善

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建立地方政府跨区域合作法，从而使地方政府合作更为高效和有序[2]。

（三）努力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加强民众的参与 之所以强调要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加强民

众的参与程度，是因为，虽然多数民众已经意识到环境在不断恶化，懂得其对日常的生产、生活造成

严重影响，但民众自身的环保意识却依旧淡薄，环保行动力不强[3]；有学者在对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

效果分析时指出，近年来太湖流域水质治理收效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治理过程只是政府行为，远

离了社会其他组织和广大民众[4]。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个体的环保态度、环保行动与事件后

果中的污名化现象呈负相关关系，只有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对待和埋怨，才能使污名化程度降低。

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在水污染治理中争取民众的参与，努力做到群防群治。

在走访中我们也看到，提高民众环保意识的举措通常是采用宣传教育的形式，而宣传教育的内

容大多以环境保护的意义、环保知识的普及和环境保护的方式等为主要内容，宣传的题材较为单一，

不能达到有效普及环保知识、持续提高民众环保意识的目的。我们认为，对环境问题的宣传完全可

以采取多种形式来进行，比如，可以围绕所发生的水环境突发事件进行反面宣传，以触目惊心的图片

和视频资料警示公众，通过媒体、社会环保组织和政府环保机构对公众进行环保宣传教育，并且积极

动员民众参与到水污染的治理中来，争取民众的实际支持与关注。

（四）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在水环境突发事件发生时，有些地方政府

认为公开披露信息会引起公众的恐慌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采取“捂盖子”的做法，信息披露不

够透明，同时强调客观原因，脱卸主观责任。这反而增加了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感，损害了政府

的形象和权威，导致事件后果中的污名化现象。因此，在水环境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应理顺信息沟

通渠道，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发挥政府有关部门和媒体的积极作用，及时向公众披露权威信息，从而

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在事件平息后，也应及时披露水环境方面的信息，报告水污染治理的进

展情况，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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